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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

长教〔2025〕18 号

长宁区教育局对长宁区第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 060号代表书面意见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孙红武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校园欺凌宣传教育”的书面意见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校园是最安全、最阳光的地方。为切实关爱学生健康成长，

打造平安和谐校园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，长宁区教育局采取多项

措施加强校园欺凌防治，守护学生身心健康，维护校园和谐稳定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建立校园欺凌防治长效机制

区教育系统按照“教育为先、预防为主、保护为要、法治为

基”的基本原则，建立健全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机制。区教育局成

立了校园欺凌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整体负责校园欺凌防治的组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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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、协调工作。设立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指导中心，指导各中

小学落实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工作要求，会同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

辅导中心等处理和指导处理学生欺凌等侵害学生权益、危及学生

身心健康、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事件。邀请法学专家给教育局全

体机关干部开展了校园欺凌防治专题培训。同时，各学校负责具

体实施和落实校园欺凌防治，制定完善了预防和处置校园欺凌的

各项预案、制度规范和处置流程，积极开展各项宣传教育活动，

及时妥善处理校园欺凌事件和线索。指导、教育家长依法落实法

定监护职责，增强法治意识，科学实施家庭教育，切实加强对学

生的看护和管教工作。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、校外法治辅导员、

法律顾问等作用，积极构建学校、家庭、社会“三位一体”的预

防校园欺凌教育网络。

二、加强管理，常态化抓好校园欺凌综合防治

1.加强日常教育。各学校联系学生思想实际，积极培育和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宣传落实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《中小

学生守则》《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，让学生知晓基本的法律边

界和行为底线，从而引导同学们从小知礼仪、明是非、守规矩，

做到团结友善、不恃强凌弱，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。

2.严格校园管理。一是各校建立了校园欺凌防治专项制度，

包括：相关岗位教职工防治学生欺凌的职责、学生欺凌事件应急

处置预案、学生欺凌的早期预警和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的具体流

程、校规校纪中对实施欺凌学生的处罚规定、对受伤害学生的关

爱、帮扶机制等。二是各校成立由校内相关人员、法治副校长、

法律顾问、有关专家、家长代表、学生代表等参与的校园欺凌治

理组织。三是严格落实校园视频监控、日常护导巡视等制度，加

强对重点时段的学生管理和厕所、宿舍等重点区域的管理。四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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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师生联系，密切家校沟通，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情绪和同学关

系状况，对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做到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处置。

3.提升防治能力。定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。线

上线下相结合，面向校领导、德育教导、未保老师、班主任等分

层分类组织开展了防治学生欺凌的专题培训，并落实班主任防欺

凌工作方案。各学校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，邀请检察院、法院、

公安、司法等部门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对全体学生、教师开

展防欺凌专题培训。在区教育局与各部门积极推进下，法治副校

长覆盖全区 53 所中小学校。目前共有兼职法治副校长 66 人，法

治辅导员 70 余人。

三、多方聚力，实现校园欺凌综合防治跨步先行

2022 年 3 月 1 日，区教育局、区检察院、区法院、区公安分

局、区司法局联合召开长宁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、校外法治辅导

员工作座谈会。会上，五个部门共同会签了《长宁区中小学法治

副校长、校外法治辅导员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长宁区中小

学法治副校长、校外法治辅导员参与学生欺凌防治实施规则（试

行）》。

规则明确法治副校长、校外法治辅导员参与学生欺凌防治工

作重点在学生欺凌防治的教育、学生欺凌的识别和认定、学生欺

凌处置、教育惩戒等规范机制等六项重点内容，同时应结合自身

职责，利用校内校外两种资源，将上述工作积极融入学校课程、

主题班会等七项工作形式，进一步提升学校防治学生欺凌的效果。

五个部门将根据《办法》和《规则》联手推进中小学校治理

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发挥法治副校长、校外法治辅导员职能

作用，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支持体系，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

罪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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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积极处置，保护学生身心安全健康

针对涉及学生欺凌的相关投诉，区教育局指导学校积极稳妥

处置：一是坚持妥善处理申诉，认真听取学生及家长的申诉请求，

保持家校良性沟通，预防和杜绝事态扩大；二是规范调查处理，

严格按照学校的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对事件及

时进行调查处理；三是重视教育惩戒作用，根据具体情节和危害

程度，按照学校学生欺凌防控专项制度和校规校纪，采取必要的

教育惩戒。四是呵护学生身心健康，对于涉及的学生做好心理疏

导教育和安抚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防止泄露有关学生隐私，

防止事态蔓延，坚决避免被欺凌学生受到二次伤害。

校园欺凌防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，区教育局将指导学

校继续保持零容忍的态度，不断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，改进学

校管理薄弱环节，提升学校依法防治基础。

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5 年 5 月 23 日

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0 日印发


